
 112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1 

《民事訴訟法》 
甲（住所地在臺中市）認為乙已經答應因契約債務的給付不能賠償自己（甲）所受損害新臺幣（下

同）120萬元，乙（住所地在南投縣）否認有債務不履行及同意賠償的情事。因甲不能順利從乙得到

自己想要的賠償，遂以雙方約定給付地為甲的住所為由，向臺中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給付不能的賠償

120萬元及其法定利息。 
於言詞辯論期日，乙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預備聲明，如法院認被告對原告有負系爭債務120萬元，

以原告甲對被告所負貨款債務300萬元為抵銷。言詞辯論終結後，法院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120萬元

及至清償日之利息，並於理由中表示，乙未能證明其用以主張抵銷的債權存在。乙對此敗訴判決不

服，於上訴期間內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第二審上訴狀，聲明廢棄第一審判決，原告之訴駁回，惟未

在上訴狀內記載上訴理由。 
於第二審程序中，乙就主張抵銷的債權剩餘部分180萬元，向該第二審法院提起反訴，聲明反訴被告

甲應給付反訴原告乙180萬元。乙於第二審程序均受敗訴判決後，對本訴及反訴的第二審判決一併聲

明不服而提起第三審上訴，其上訴狀仍未載明上訴理由。 
試問： 
一、 臺中地方法院及其第二審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對於甲的起訴及乙的反訴，是否

有管轄權？（30分） 
二、 乙於第二審上訴及第三審上訴的上訴狀內，均未記載上訴理由，原裁判法院應如何處理其上

訴？（30分） 
三、 乙就本訴及反訴的判決一併提起第三審上訴，是否符合上訴第三審關於上訴利益數額的規定？

（4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管轄」、「反訴要件」、「二審上訴之『上訴理由書任意提出主義』」、「三審上訴

之『上訴理由書強制提出主義』」、「三審上訴之『上訴利益之數額限制』」、「抵銷裁判上訴

利益之計算」、「本反訴上訴利益之計算」等考點。雖然涉及考點眾多，但大部分都不算冷門，

一般考生應該多能掌握，且僅須熟悉相關法律規定及實務見解，即可輕鬆作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二回，武政大編撰，頁20。 
2.《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五回，武政大編撰，頁64。 
3.《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十一回，武政大編撰，頁14、22、23、27、28。 

 

答： 
一、臺中地方法院及其第二審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對於甲的起訴及乙的反訴，是否有管轄權？ 

(一) 臺中地方法院對於甲的起訴是否有管轄權？ 

1.按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規定：「因契約涉訟者，如經當事人定有債務履行地，得由該履行地之法院

管轄。」 

2.次按，實務見解認為，管轄權之有無，應依原告主張之事實，按諸法律關於管轄之規定而為認

定，與其請求之是否成立無涉（最高法院 65 年台抗字第 162 號民事判例參照）。 

3.於本件，原告甲主張被告乙已經答應因契約債務的給付不能賠償自己（甲）所受損害 120 萬元，

以雙方約定給付地為甲的住所為由，向臺中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給付不能的賠償 120 萬元及其法定

利息。則依原告甲主張之事實，當事人甲、乙定有「債務履行地」即甲之住所地「臺中市」，揆

諸前開民事訴訟法第 12 條規定，該履行地之法院即「臺中地方法院」就本件訴訟應有管轄權。且

揆諸上開實務見解，此與原告甲之請求是否成立無涉，故縱使被告乙否認有債務不履行及同意賠

償的情事，亦不影響臺中地方法院對於本件訴訟之管轄權。 

4.結論：臺中地方法院對於甲的起訴應有管轄權。 

(二) 第二審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對於乙的反訴，是否有管轄權？ 

1.按民事訴訟法第 259 條規定：「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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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第 260 條規定：「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

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 

2.次按，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

者。」 

3.於本件第二審程序中，乙就主張抵銷的債權剩餘部分 180 萬元，向該第二審法院提起反訴，聲明

反訴被告甲應給付反訴原告乙 180 萬元，應符合上開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又

揆諸前開民事訴訟法第 259 條規定，「反訴」應向「本訴繫屬之法院」提起，本件訴訟目前既繫

屬於第二審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且該反訴訴訟標的（該乙對甲之 180 萬元貨款

請求權）亦非專屬其他法院管轄，第二審上訴法院就本件反訴自有管轄權。 

4.結論：第二審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對於乙的反訴，應有管轄權。 

二、乙於第二審上訴及第三審上訴的上訴狀內，均未記載上訴理由，原裁判法院應如何處理其上訴？ 

(一) 按民事訴訟法第 442 條規定：「提起上訴，如逾上訴期間或係對於不得上訴之判決而上訴者，原第一

審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第 1 項）上訴不合程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

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第 2 項）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者，不

適用前項之規定。（第 3 項）」、第 444 條之 1 規定：「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審判長得定相

當期間命上訴人提出理由書。（第 1 項）上訴人提出理由書後，除應依前條規定駁回者外，第二審法

院應速將上訴理由書送達被上訴人。（第 2 項）審判長得定相當期間命被上訴人提出答辯狀，及命上

訴人就答辯狀提出書面意見。（第 3 項）當事人逾第一項及前項所定期間提出書狀者，法院得命該當

事人以書狀說明其理由。（第 4 項）當事人未依第一項提出上訴理由書或未依前項規定說明者，第二

審法院得準用第四百四十七條之規定，或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第 5 項）」基此，「第二

審程序」採「上訴理由書任意提出主義」（上開民事訴訟法第 444 條之 1 規定參照），亦即法院不得

以上訴人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裁定駁回其上訴。 

(二) 次按，民事訴訟法第 470 條規定：「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提出於原判決法院為之。（第 1 項）上訴

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

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三、依第四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提起上訴者，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

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第 2 項）上訴狀內，宜

記載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第 3 項）」第 471 條第 1 項規定：「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

院以裁定駁回之。」基此，「第三審程序」採「上訴理由書強制提出主義」，亦即法院應以上訴人未

提出上訴理由書裁定駁回其上訴。 

(三) 末按，實務見解認為，第三審上訴係採律師強制代理制度，除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

及第 2 項之情形外，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如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

理人，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於上訴人自行委任或經法院為其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前，上

訴人尚不具表明上訴理由之能力，自不得以其未於同法第 471 條第 1 項所定期間內提出上訴理由書，

即認其上訴為不合法，以裁定予以駁回（最高法院 90 年台抗字第 162 號民事判例參照）。 

(四) 於本件，乙於第二審上訴的上訴狀內，未記載上訴理由，揆諸前開民事訴訟法第 442 條第 3 項、444

條之 1 所定「上訴理由書任意提出主義」，原裁判法院不得以上訴人乙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裁定駁回其

上訴，且於送交第二審上訴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後，第二審法院亦僅得定相當期間命上訴

人乙提出理由書，若乙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第二審法院仍僅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之規定，或

於判決時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不得以上訴人乙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裁定駁回其上訴。 

(五) 至於乙於第三審上訴的上訴狀內，未記載上訴理由，揆諸前開民事訴訟法第 471 條第 1 項所定「上訴

理由書強制提出主義」，上訴人乙應於提起上訴後 20 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

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惟應注意者係，上訴人乙如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

理人，揆諸前開實務見解，原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於上訴人乙自行委任或經法院為其選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前，上訴人乙尚不具表明上訴理由之能力，原第二審法院自不得以其未於同法第

471 條第 1 項所定期間內提出上訴理由書，即認其上訴為不合法，以裁定予以駁回。 

(六) 結論：乙於第二審上訴的上訴狀內，未記載上訴理由，原裁判法院不得以上訴人乙未提出上訴理由書

裁定駁回其上訴；至於乙於第三審上訴的上訴狀內，未記載上訴理由，上訴人乙應於提起上訴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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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未提出者，毋庸命其補正，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惟若

上訴人乙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原第二審法院應定期先命補正；於上訴人乙自行委任或經法院為

其選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前，原第二審法院尚不得以其未於同法第 471 條第 1 項所定期間內提出上

訴理由書，即認其上訴為不合法，以裁定予以駁回。 

三、乙就本訴及反訴的判決一併提起第三審上訴，是否符合上訴第三審關於上訴利益數額的規定？ 

(一) 按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規定：「對於財產權訴訟之第二審判決，如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

一百萬元者，不得上訴。（第 1 項）對於第四百二十七條訴訟，如依通常訴訟程序所為之第二審判

決，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其因上訴所得受之利益不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適用前項規定。（第 2

項）前二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臺幣五十萬元，或增至一百五十萬元。

（第 3 項）計算上訴利益，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第 4 項）」。應注意者係，司法院

已將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第 1 項所定上訴第三審之利益額數，提高為新臺幣 150 萬元【司法院（91）

院台廳民一字第 03075 號函參照】。 

(二) 次按，近期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定認為：「被告對於第二審認原告之請求全部存在，其主張抵銷之請求

全部或一部不成立之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者，於計算其上訴利益時，應將所不服第二審認原告請求

存在之金額及經裁判否准之抵銷額，合併計算之。至上訴裁判費，應於其不服範圍內，按原告請求之

訴訟標的金額，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之十六第一項規定計徵。」（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大字第

279 號民事裁定參照）。 

(三) 末按，實務見解認為，上訴第三審所得受利益之計算，在一般訴之合併既係合併計算，則本訴與反訴

一併提起上訴時，自應依同一原則合併計算【最高法院 77 年度第 14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 

(四) 於本件，被告乙於第二審程序均受敗訴判決後，對本訴及反訴的第二審判決一併聲明不服而提起第三

審上訴。就「本訴」部分，揆諸前開近期最高法院大法庭見解，被告乙係對於第二審認原告甲之請求

全部存在，其主張抵銷之請求不成立之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則於計算其上訴利益時，應將所不服

第二審認原告甲請求存在之金額（120 萬元）及經裁判否定之抵銷額（120 萬元），合併計算之，合計

為 240 萬元。又上訴人乙既係就「本訴」與「反訴」一併提起上訴，揆諸上開實務見解，其上訴第三

審所得受利益應合併計算，合計為 420 萬元（計算式：本訴部分 240 萬元 ＋ 反訴部分 180 萬元 ＝ 

420 萬元），已逾 150 萬元，應符合前開民事訴訟法第 466 條所定上訴第三審上訴利益數額的規定。 

(五) 結論：乙就本訴及反訴的判決一併提起第三審上訴，應符合上訴第三審關於上訴利益數額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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